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罗平县行政区域内单位和个人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的初次检验、营业检验（年度检验）、临时检验许可申请。

二、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1986年1月20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2013年12月28日予以修改）第二十六条 ： 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的从事捕捞作业的船舶必须经渔船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国务院令第383号）第三条：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以下简称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行使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职能。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有关的渔业船舶检验工作。各级公安边防、质量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渔业船舶和监督管理工作予以协助。第四条：国家对渔业船舶实行强制检验制度。强制检验分为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                                            

     三、审批条件
（一）初次检验

 1、捕捞渔船、养殖渔船所有人或经营人已取得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2、养殖渔船，所有人或经营人已取得水域滩涂养殖证。

 3、渔政执法等公务渔船，产权单位已取得船舶建造批准文件。

 4、经过检验，渔业船舶安全及环保性能符合有关标准。

（二）营运检验

 经过检验，渔业船舶安全及环保性能符合有关标准。

（三）临时检验

 经过检验，渔业船舶安全及环保性能符合有关标准。

四、实施机关

云南渔业船舶检验局罗平检验站  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云贵路678号

五、申请材料

                     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
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版
	份数
	初次

检验
	营运
检验
	临时检验
	备注

	1
	渔业船舶检验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
	 √
	 √
	收取 

	2
	渔业船舶船用产品工厂认可证书或渔业船舶船用产品型式认可证书
	原件
	纸质
	1
	√
	
	√
	收取

	3
	日常监督检验的，应提交出厂试验报告
	原件
	纸质
	1
	√
	√
	
	收取

	4
	个别检验的，应提交图纸及技术文件
	复印件
	纸质
	1
	
	√
	
	查看原件

	5
	进口的船用产品的，应提交海关报关单
	原件
	纸质
	1
	
	√
	
	收取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六、许可数量

    12米以下机动渔船检验。
七、审批时限

（一）受理时限

5个工作日。

（二）办理时限（不含验船师验船时间）

1.初次检验

与渔业船舶建造同时进行。自检验完毕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报告审查并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作出核准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人作出批复；作出不予核准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人作出不予核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2.营运检验

受检渔业船舶到达受检地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实施检验。自检验完毕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报告审查并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作出核准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人作出批复；作出不予核准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人作出不予核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3.临时检验

受检渔业船舶到达受检地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实施检验。自检验完毕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报告审查并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决定。作出核准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人作出批复；作出不予核准决定的，自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申请人作出不予核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八、审批收费
    按《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0]559号）等规定执行。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无）
    十、中介服务（无）
十一、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

年审每年一次，无指定培训。
    十二、资质资格（无）
    十三、审批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

（1）窗口提交。云南渔业船舶检验局罗平检验站  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云贵路678号  

（2）网络提交。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   网址：

 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2486 
2.提交时间
（1）窗口提交：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2:00，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网络提交：时间不限。
（二）受理
云南渔业船舶检验局罗平检验站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1.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发送《受理决定书》。

2.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发送《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3.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三）审查
云南渔业船舶检验局罗平检验站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进行实地检验。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委托专家审核，受委托专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给予核查意见。  

（四）审批发证
 罗平县农业局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符合条件的，在《内陆渔业船舶证书》上盖检验合格章；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十四、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云南渔业船舶检验局罗平检验站   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云贵路678号
2、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874-8259709

3、网络咨询。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   网址：

 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2486 
（二）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得到回复；通过网络咨询的，将在12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得到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拨打电话0874-8259709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四）获取办理结果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日内在《内陆渔业船舶证书》上盖检验合格章，由云南渔业船舶检验局罗平检验站通知申请单位领取相关文书。申请人10个工作日内未来领取的，通过罗平县政府网站公告，自公告之日满60天，即视为送达。
   （五）监督投诉
     1、窗口投诉：中共罗平县纪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组；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15号

     2、电话投诉：中共罗平县纪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组0874-8227719

     3、信函投诉：投诉受理部门名称：中共罗平县纪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组；通讯地址：罗平县腊山街道15号，邮政编码：655800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罗平县人民政府或曲靖市农业局提出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依法向麒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网站下载（网址：http://ynzwfw.yn.gov.cn/index.html?siteId=2486 ）或在受理窗口（云南渔业船舶检验局罗平检验站）直接领取。

附件1
渔业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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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
	船名
	
	船籍港
	
	船体材质
	

	船长（m）
	
	总吨位
	
	主机功率
	

	船舶制造厂
	
	船舶所有人
	

	申请者说明：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检验地点                       申请人签名（盖章）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要求附送的证明及文件
	[ ] 渔政批准造船（或买船）的准造（更新）证副本
[ ] 经审批的设计图纸资料及审图意见书
[ ] 施工设计图纸及技术文件
[ ] 渔业船舶建造或购买合同书复印件
[ ] 渔业船舶船名号审批文件
[ ]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 ]船籍注销证明（引进船舶）

	检验开始日期
	
	检验完成日期
	
	检验地点
	

	检验种类
	
	检验人员
	
	检验组组长
	

	检验费（元）
	
	证书有效期
	   至                 止

	证书签发批准人签字
	
	领证人签字
	


提出申请





审核申请材料





符合不予受理情形





需要补正材料





申请材料审核结果





不予受理（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发放《补正材料通知书》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受理（发放《受理通知书》）





现场审查





不合格





现场审查结果





通知申请人整改





到期不整改





整改合格





现场审查结果





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在5个工作日内获取办理结果





不予许可





决定公开








